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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残联〔 2021 〕 6 号

市残联转发省残联〈关于开展第22次全国

“爱耳日
”

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〉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残疾人联合会， 经开区社会发展局、 高新区社会

事业局：

现将《关于开展第 22 次全国
“
爱耳日

”
宣传教育活动

的通知〉》（皖残联办〔 2021 〕 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 请结合本

地实际， 认真抓好相关工作落实， 并就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是要高度重视本次宣传教育活动， 积极协调有关部

门， 研究制定本地区活动安排。 二是要因地制宜开展宣传教

育活动， 积极创新宣传形式和内容， 确保宣传教育活动取得



实效。 三是要落实疫情防控制度。 准备必要的防控物资， 做

好宣传场所和设施的消毒工作， 对活动参与人员做好体温测

量工作， 做好人员考勤管理工作等。

请各县区高度重视， 认真组织实施， 加强工作宣传， 及

时收集整理本地宣传教育活动情况， 并将活动总结、 相关图

片、 视频、 统计表等资料， 于3月6日前， 以电子文件方式

报送至市残联康复科。

联系人：董陈龙

电话及传真：0554-2672973

附f牛：

省残联《关于开展第22次全国
“

爱耳日
”

宣传教

育活动的通知》



皖残联办〔2021〕1号

关于开展第22次全国
‘

爱耳日
”

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市残联：

2021年3月3日是第22次全国
“ 爱耳曰

”

。 根据中国

残联、 教育部等部门《关于开展第22次全国 “ 爱耳日
”

宣

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残联发〔2021〕4号）要求， 为做好

今年全国
“

爱耳日
”

宣传教育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思想高度重视。各级残联要充分认识做好
“

爱耳日
”

宣传教育工作，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， 贯彻落实党中央、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

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， 对于增强全社会听力残疾预防意

识， 有效减少、 控制听力残疾的发生、 发展， 推进健康中国

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

二、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残联要在扎实做好新冠疫情防

控的基础上，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 精心部署安排。 要牵头制

定本地
“ 爱耳日” 宣传教育活动方案，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，

围绕 “ 爱耳日” 宣传活动主题， 与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好有关

活动。

三、 创新宣传形式。各级残联要动员社会广泛参与， 积

极利用宣传媒体， 创新宣传形式。 要充分利用广播、 电视、

报刊、 短信、 网站、 微博、 微信等传播手段？ 多渠道、 全方

位发布
“

爱耳日” 活动消息和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知识， 增

强 “ 爱耳日
” 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
各市残联要认真做好 “ 爱耳日
” 宣传教育活动的总结 p

及时整理本地宣传教育活动情况？ 将活动总结及相关图片、

视频资料于2021年3月8日前报送省残联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 江激0551-65532867  

附件：中国残联等11部门《关于开展第22次全国
“

爱

耳日
”

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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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联发〔2021〕 4 号

关于开展第22次全国
“

爱耳日
”

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联、

教育厅（教委、 教育局〉、 通信管理局、 民政厅（局〉、 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〈局〉、 生态环境厅（局〉、 文化和旅游厅（局〉、 卫

生健康委、广播电视局、 团委、 妇联 2

2021 年 3 月 3 日是第 22 次全国 “ 爱耳日 ” 。 为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 国务



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增强全社会听力残疾

预防意识， 有效减少、 控制听力残疾的发生、发展， 推进健康中

国建设，中国残联、 教育部等11部门决定联合开展第22次全国

“爱耳目
”

宣传教育活动。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z

一、 活动主题

人人享有听力健康

二、 活动时间

2021年3月3目〈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延长〉

三、 宣传重点

（一〉听力残疾预防知识。 围绕听力残疾预防核心内容，广

泛普及耳科及听力保健科学知识， 大力宣传针对不同人群、 不同

生命周期预防听力残疾的手段、 措施， 提升公众听力残疾预防健

康素养水平， 增强全社会听力残疾预防能力。

（二〉听力语言康复知识。广泛宣传听力语言康复相关知识，

及时向有需要的听力残疾人提供听力语言康复服务， 全面推广专

业化、 个性化适配服务， 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轻听力残疾。

〈三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。 宣传普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残疾人保障法》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 加

强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宣传，使听力残疾儿童家庭知晓残疾

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相关政策，帮助符合条件的听力残疾儿童家庭

及时申请和得到救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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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 各地要高度重视全国
“

爱耳日 ” 宣传

教育活动，在扎实做好新冠疫情防控的基础上， 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精心部署安排。 各级残联要牵头制定本地
“

爱耳目 ’p 宣传教

育活动方案， 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， 围绕
“

爱耳目 ” 宣传活动主

题，与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好有关活动。

〈二）创新宣传形式。 各地要积极适应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

工作需要， 创新宣传形式、 内容， 开展主题鲜明、 内容丰富、互

动性强的宣传教育活动。 要充分利用广播、 电视、 报刊、 短信、

网站、微博、 微信等传播手段，多渠道、 全方位发布
“

爱耳日 ”

活动消息和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知识。 要针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

题， 通过开展在线专家座谈、咨询等形式提高宣传活动的针对

性、时效性。

〈三）统筹推动工作。 各地要以组织开展
“

爱耳目 ” 宣传教

育活动为契机， 进一步完善听力残疾防控体系建设， 全方位加强

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控制、疾病和伤害防控、听力语言康复等各

项工作，广泛动员社会加大对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事业的投入，

鼓励更多爱心力量参与听力残疾预防与康复活动，营造听力残疾

预防与康复事业发展良好氛围。

各省（区、 市〉残联要认真做好
“

爱耳目 ” 宣传教育活动的

总结，及时收集整理本地宣传教育活动情况，将活动总结及相关

图片、视频资料于 2021 年 3 月 10 目前报送全国 “

爱耳目 ” 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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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活动办公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曹思远 010-84638361

地址：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甲8号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

心办公室

邮编：100029

附件：第22 次全国
“

爱耳目 ” 宣传口号

← 4 一



一－ !) 一一



附件

第22次全国
“

爱耳日
”

宣传口号

1. 关爱听力健康， 建设健康中国

2.助力听力康复， 人人享有听力健康

3. 重视听力残疾预防，关爱生命健康

4. 重视听力筛查：从新生儿到老年人

5.保护青少年听力， 远离娱乐性噪声

6. 安全用耳，科学维护

7.普及爱耳护耳意识， 延缓听力减退

8. 听力康复， 满足听障人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

9. 保护听力健康， 提高全民生活质量

10. 关注老年听力障碍， 让父母听懂你的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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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安微省
“

爱耳H
”

宣传教育活动数据统计表

安做省
公益短信 宣传材料 制作展板／ 义珍分队 深入乡镇 接待容询 t自赔款物 培训｜／讲座 免费胁

音乐会
参与宣传媒 新闻报道

（条） （份） 条幅（块） （个） （个） （人次） （元） （人） （人） 体（家） （条）

一市

． 

合计




